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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1 4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建立之际
,

美

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历史性变革的关头
。

75

年后
,

美国的金融体系再次面临 剧 烈 的 变

革
。

表现在 75 年来对美国金融业的稳定起着

举足轻重作用的存款保险制度 由 于 70 年 代

以来开始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管理体制改革而

陷人困境
,

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情况的需要
,

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
。

为此
,

布什总统

于 1 9 8 9年 8 月签署 了
“
金融机构改革

、

复兴

和实施法
”

(Fin a n e ia l In s t itu t io n s R e fo r m ,

R e c o v e r y , a n d E n fo r c e m e n t A e t )
。

该 法

案不仅对存款业有重大的影响
,

而且对整个

金融行业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
。

一
、

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

3 0年代初
,

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

经济危机
,

银行大量倒闭
。

存款者由于担心

拿不到存款而纷纷向银行挤兑
,

从而造成更

多银行的倒闭
,

金融体系彻底崩溃
。

这个问

题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
。

许多 立 法 者 认

为
, 19 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

、

银行倒闭
、

以

及经济危机都跟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关系过

密有关
。

因此国会通过了 1 9 3 3年银行法 (通

称
“
格拉斯一一斯蒂格 尔 法 案

” (Gl as s
一

St ea ga ll A O t)
一

, 把商业银行业务同证 券 包

销业务分开
,

、

同时对存款实行保险
。

根据此

法案
,

美国于19 3续年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

司 (F D IC )
,

对每个存款者提供最高限额为
2 5 0 0美元 (同年又提高到 的妙美元) 的 保

滕
。

到1 9 35 年
,

美国所有商业银行存款的大

约 98 %都得到保险
。

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不仅覆盖 了 商 业 银

行
,

而且还包括了储蓄贷款协会
。

根据 ,’1 9

3 2年联邦房屋贷款银行法
”
设立的房屋贷款

银行
,

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
,

用来向储蓄

贷款协会发放贷款
,

以解决它们的流动性不

足问题
。

其后
,

美国国会又于1 9 3 4年设立 了

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 (FS L IC )
。

FD IC和

Fs LI c 的建立
,

标志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 的

形成
。

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从根本上消除了小

额存款者的挤兑现象
,

从而使银行倒闭的数

量大大减少
。

然而
,

从60 年代中期起
,

银行

倒闭又明显增加
,

而且倒闭的银行不再限于

小银行
。

于是
, 1 9 6 9年每个存款者最高保险

额被提高到 20
,

00 0美元
, ] 9 7 4年进一步提高

到 4 0 , 0 0 0美元
。 “ 1 9 8 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

货币控制法
”
最后把最高保险限额提高到 目

前的 1 0 0 , 0 0 0美元
。

二
、

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和存在的

问题

根据现行规定
, F D IC 和FS L IC 给予每个

存款者最高限额为 10 万美元的存 款 提 供 保

险
。

如果某个存款人在一家银行以 自己的名

义开立几个帐户
,

对他的存款的保险总额仍

然不超过 10 万美元
。

但是如果他以不同的名

义开立帐户 (如私人存款帐户
、

与生意合伙

人联合的帐户
,

或与配偶联名的帐户 )
,

那

么这些帐户都可以得到10 万美元的保险
。

同



样
,

如果一个人在不同的银行开 立 存 款 帐

户
,

那他在这些银行的存款都可以得到 10 万

美元的保险
。

通过上述规定
,

不但小额存款者可以得

到全部保险
,

而且大额存款者基本上也可得

到全部保险
。

因为大额存款者不但可以以不

同名义的帐户或在不同的银行存款
,

而且如

果他们有一笔来 自于倒闭银行的贷款
,

那他

们在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前可以从其存款中

扣除掉未偿还贷款
。

既然如此
,

为什么要规

定 10 万美元的限额而不对所有存款进行保险

呢 ? 其 目的在于促使大额存款者审慎地选择

银行
,

从而迫使银行在经营时采取稳健的态

度
。

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虽然有效地杜绝了

银行挤兑弓}起的金融恐慌
,

但它却带来一个

新的间题一一银行经营活动的道德风险
。

也

就是 说
,

在存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
,

银

行将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
。

为了避免道德风

险问题
,

除了规定最高保险额外
,

联邦存款保

险机构还对银行的经营活动实行严格的管制

和监督
,

这主要有两条途径
:

一是限制银行的

风险性活动
,

如规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种

类
、

银行对个人或公司的最高贷款额
、

贷款

种类以及银行资产组合中流动性资产必须占

的比重等
;
二是限制银行之间的竞争

,

包括

限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数量
、

规定银行支

付的利率上限
、

以及规定银行经营活动的地

点等
。

这些措施曾有效地降低了道德风险
,

例如
, 1 9 4 0一 1 9 7 9年间

,

每年倒闭的银行数

量不到 7 家
。

但是进人 80 年代以后
,

由于金融管制放

松的影响
,

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所面临的竞

争压力迅速加大
。

但美国国会没有及时改革

存款保险制度
,

仍根据存款额的大小按同一

比率收取保费
,

而不是根据风险水平收取保

费
,

这就大大刺激了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从

事风险较大的投资和贷款
,

结果使银行倒闭

数量急剧增加
。

存款保险制度陷人困境
,

急

需改革
。

三
、

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改革

”8 9年 2 月
,

美国当局提出了一套范围

广泛的立法草案来对付存款保险 制度 的 危

机
。

同年 8月布什总统签署 了
“
金 融 机 构 改

革
、

复兴和实施法
” ,

其主要内容有
:

1
.

设立一个专门的清理信托公 司 (R e -

s o lu t io n T r u s t C o r P0 r a t io n ,

简称R T C )
,

负责处理有问题的储蓄贷款协会
,

其资金共

5 0 0亿美元
,

其中2 00 亿由 财 政部筹集
,

30 0

亿由 R T c 的融资机构一一清理 融 资 公 司

(R e s o lu t io n Fu n d io g Co , Po r a t io n ) 筹集
。

2
.

重建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的存款保险

基金
。

设立储蓄协会保险基金 (5 av in g 。 A -

ss o c ia t主o n In
s u r a n e e ) 取代原有 的 Fs L Ie ,

归FD Ic 领导
。

银行的存款保险基金改名为银

行保险 基 金 (B a o k I n s u r a n e e F u n d )
,

与

储蓄协会保险基金分开
。

同时提高存款保险

费
,

在 1 9 9 8年之前
,

储蓄贷款协会的存款保

险费将高于银行
,

其目的是 为了加强这两个

基金的资金实力
。

3
.

重新构造金融体系的管理框架
。

该法

案取消 了联邦房屋贷款银行委员会 (F e d e r ~

a l H o m e L o a n B a n k B o a r d )
,

其职能 由新

成 立的储蓄机构 监 督 局 ( o ff ie e 。f T h r ift

S u Pe r v isio n ) 行使
,

作为财政部 的 下 属 机

构
。

地方性的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由新设立的

联邦房屋金融委员会(Fe d e r a x H o o s in g Fin -

a
nc

e B oa rd ) 管理
。

储蓄贷款协会的检查工

作改由储蓄监督机构局负责
。

4
.

加强对储蓄贷款协会活动的限制
,

提

高它们的资本标谁
,

以增强储蓄业的安全和

稳定
。

储蓄贷款协 会的资本标准被提高到与

国民银行同等的程度
。

对储蓄贷款协会贷款

和投资活动的限制主要包括
:

向单个借款者

贷款的规模
、

同其联属机构交易的程度
、

所

特许储蓄贷款协会可以进行的产权投资等
。

5
.

鼓励储蓄贷款协会发挥抵押贷款者的

传统作用
。

除了加强对储蓄贷款协会的限制



外
,

该法案把
“
合格储蓄贷款者

” 重新定义

为与房屋有关的资产在其资产组合中占70 %

以上者
。

这些资产包括抵押贷款
、

房地产贷

款等
。

这个定义从 1 9 9 1年7月1 日起生效
。

如

果某家储蓄贷款协会达不到
“合格储蓄贷款

者
”
的标准

,

它就没资格继续从联邦房屋贷

款银行取得贷款
,

并要受到与银行同样的限

制
。

如果在三年内达不到上述标准
,

它就必
·

须偿还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的贷款
。

6
.

减少储蓄贷款协会与银行在管制待遇

上的差别
。

目前
,

对储蓄贷款协会和银行的

管制已较相似
,

在存款保险费
、

资本标准
、

监督待遇等方面的要求已相差不多
。

储蓄贷

款协会银行都可以向工商企业 吸 收 活 期 存

款
。

联储允许银行控股公司收买储蓄贷款协

会
,

储蓄贷款协会也可以改持银行许可证
,

或者跟某家控股银行的子公司合并
,

但从储

蓄协会保险基金转到银行保险基金要交一定

的费用
。

7
.

扩大管理机构的执行权 力
,

提高对违

反银行法行为的处罚
。

四
、

值得我们借鉴之处

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存款保

险公司对存款安全性的保障
,

消除存款者害

怕 自己因银行倒闭而受损的恐慌心理
,

从而

防止挤兑现象的发生
,

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
。

从 目前情况看
,

我国的银行大多属于国家所

有
,

不存在 倒闭的风险
,

因此似乎没有必要

建立存款保险制度
。

但是我们应该看到
,

随

着银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不断深人
,

各专业

银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就必然追求高收益的

投资
。

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
,

为了

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
,

我国

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
。

此外
,

目前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

城市
,

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已为数

不少
。

同时
,

各种非国家所有的金融机构也

大量存在
。

这些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都存

在着各种风险
,

难免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造

成倒闭
。

为了保障存款者的利益和维持金融

体系的稳定
,

我们也应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

保险制度
。

初步设想是
,

在全国设立一个存款

保险总公司
,

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

或在现有保险公司中设立机构
。

先对外商独

资和 中外合资银行以及非国家所有的金融机

构实行存款保险
,

保费按各种存款的风险水

平分别确定
,
个人存款者最高保险额为 1 万

元
,

单位存款的最高保险额为 10 万元
;
投保

自愿
,

但存款保险公司必须公开投保机构的

名称
,

以利存款者选择
。

等将来实行银行企

业化经营时
,

再对有吸收存款业务的所有金

融机构进行保险
,

方法参照上述进行
。

(作者工作单位
:

中国银行福州分行

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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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就不得再使用
。

实行准备金还原制度
,

信用卡的消费能力就可得到保证
,

对公司卡

说
,

这还可使资金用途得到一些制约
。

再次
,

,

对部分信用卡的使用实行企业授权方式
。

公司卡的淮备金来源于企业
,

但信用卡

使用归个人
,

这就有必要对持卡人进行一些制约
。

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方法
,

即规定个别种类

的信用卡不经企业授权不得便用
。

如对用于旅差费开支的信用卡
,

持卡人可凭企业出具的支

用款项或透支限额 (在银行规定幅度内) 的授权书
,

向银行办理信用卡启用手续
,

并由银行

签发启用证明
。

授权期满
,

信用卡就停止使用
。

(作者工作单位
:

中国银行镇江支行 )


